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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取消和暂停征收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

财税[2015]102号

民政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国土资源部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、交通运输部、农业部、海关总

署、国家税务总局、国家质检总局、新闻出版广电总局、国家体育总局、国家林业局、国家旅游

局、保监会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发展改革委、物价局，新建生

产建设兵团财务局、发展改革委：

　　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收费清理改革工作部署，我们对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行政事业性收

费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，决定取消和暂停征收一批收费项目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自2015年11月1日起，在全国统一取消和暂停征收37项行政事业性收费（见附件）。

　　二、自2016年1月1日起，取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所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收取的

人才集体户口管理服务费（包括经营服务性质的收费）。

　　三、取消和暂停征收上述收费后，有关部门及所属事业单位依法履行管理职能所需经费，由

同级财政预算予以统筹安排，保障工作正常开展。

　　四、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到财政部门办理财政票据缴销手续。有关收费的清欠收入，应当按照

财政部门规定的渠道全额上缴国库。

　　五、各省（区、市）财政、价格部门要抓紧对省级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进行全面清

理。取消属于政府提供普遍公共服务或体现一般性管理职能，以及主要目的是养人、违背市场经

济基本原则的不合理收费项目。坚决取缔各种乱收费。

　　六、各地区、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严格执行本通知规定，对公布取消和暂停征收的收费项目，

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或者拒绝执行。各级财政、价格部门要加强对落实本通知情况的监督检查，

对不按规定取消和暂停征收相关收费项目的，按有关规定给予处罚，并追究责任人的行政责任。

　　附件：取消和暂停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

 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

2015年9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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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下载:拟取消、停征和免征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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